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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115年度「吳大猷先生紀念獎研究計畫」自即日起受理申
請，請於115年1月14日(星期三)前，將申請資料函送本
會，逾期不予受理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
一、依本會吳大猷先生紀念奬遴選作業要點第4點第1項第2款及

第5點第1項第1款規定辦理，並請轉知113及114年度吳大猷
先生紀念獎獲獎人。

二、旨揭計畫申請重點如下：
(一)計畫主持人資格：113及114年度吳大猷先生紀念獎獲獎

人且符合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
業要點」第3點規定者(已獲旨揭獎項研究計畫補助執行
者除外)。

(二)計畫執行期間：自115年8月1日起至(115+X)年7月31日止
(X=計畫年期)。

三、旨揭計畫配合執行期程及審查需要，採統一時程受理，因
應每屆獲獎人均得在獲獎後2年內提出，所提送申請資料仍
須經本會嚴謹審查程序審核通過始予補助，請審慎規劃後
提出。

四、依本會吳大猷先生紀念獎遴選作業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規
定，經審查未達本計畫補助標準而未獲推薦者，如未申請
當年度本會一般專題研究計畫，本會得逕轉為一般專題研
究計畫申請案並依其規定辦理。

五、線上申請作業請至本會首頁登入帳號密碼>學術研發服務
網>學術獎補助申辦及查詢>專題研究計畫>新增申請案>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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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猷先生紀念獎計畫下製作。
六、檢附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吳大猷先生紀念奬遴選作業

要點」1份。

正本：113-114年吳大猷先生紀念獎獲獎人服務機構（共20單位）
副本：113-114年吳大猷先生紀念獎獲獎人（共80單位）(含附件)

──批核軌跡及意見──
電子公文
交換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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